附件6
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（工程）
委托检测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
	系统(工程)情况
	名称
	

	
	竣工时间
	
	投 资 额
	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建设
单位
名称
	
	联 系 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施工
单位
名称
	
	联 系 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公安局技防办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申报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技防系统的合同、系统试运行报告、竣工报告和初验报告等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件、电子文档，原件验证后退回。
2、建设单位申请委托检测可选机构：⑴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；⑵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；⑶河南省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；⑷河南省安协安防技术咨询（检测）有限公司。
